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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为JT/T XXXX《近零碳交通设施建设技术要求》的第2部分。JT/T XXXX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货运枢纽（物流园区）； 

——第2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 

——第3部分：港口作业区。 

本文件由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首发天人生态景

观有限公司、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安大学、河南交

投商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简丽、孔亚平、卢春颖、王赵明、岳玉亮、干小东、姚嘉林、李海生、齐月松、

叶康军、陈宇亮、刘毅、沙爱民、杨华、孟凡威、王术剑、李楠、杨鹏辉、张晓峰、刘芳、刘欢、王静、

刘状壮、朱日胜、张海啸、张国杰、高金双、付金生、高硕晗、饶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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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交通运输行业绿色低碳转

型，落实《“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的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推进近零

碳交通示范区建设，研究制定《近零碳交通设施建设技术要求》系列标准。 

JT/T XXXX《近零碳交通设施建设技术要求》适用于货运枢纽（物流园区）、高速公路服务区、港

口作业区等开展近零碳建设与改造的基础性和通用性标准，由3个部分构成。 

—— 第 1部分：货物枢纽（物流园区）。目的在于确立近零碳货物枢纽（物流园区）建设的总平

面布置、建筑、生产设施设备、能源系统、碳排放管理等要求。 

—— 第 2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目的在于确立近零碳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的场地、建筑、设施

设备、能源系统、碳排放管理等要求。 

—— 第 3部分：港口作业区。目的在于确立近零碳港口作业区建设的总平面布置、建筑、生产设

施设备、能源系统、碳排放管理等要求。 

 

 



JT/T XXXX.2—XXXX 

1 

  

近零碳交通设施建设技术要求  

第 2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近零碳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的一般要求，以及场地、建筑、设施设备、能源系统、碳

排放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新建与改扩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4295  空气过滤器 

GB 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2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1086—2007  建筑幕墙 

GB/T 31433—2015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要求 

GB/T 34584  加氢站安全技术规范 

GB/T 39752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安全要求及试验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 50189—2015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555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 50736—2012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 50865  光伏发电接入配电网设计规范 

GB 51048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 

GB/T 51350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368  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CJ/T 164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近零碳高速公路服务区  near-zero carbon highway service area 

在满足高速公路服务区使用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协调自然资源与环境，通过优化服务区设计

降低用能需求，提高用能设备与系统效率，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强化碳排放管理，实现运营期年度净

碳排放量趋近于零的服务区。 

 

净碳排放量  net carbon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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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直接碳排放量和间接碳排放量减去服务区可再生能源发电余电上网电量抵消的

碳排放量、植被碳汇后的净值。 

 

直接碳排放  direct carbon emissions  

直接燃烧化石能源带来的碳排放。 

 

间接碳排放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s  

外购电力、外购热力等产生的碳排放。 

 

碳排放管理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通过建立碳排放方针、目标和管理制度，实施能源消费及碳排放监测，实现碳排放预期目标的一系

列相互关联的行为。 

 

碳汇  carbon sink 

在划定的范围内，绿化、植被从空气中吸收并存储的二氧化碳量。 

4 一般要求 

建设原则 

4.1.1 应结合当地资源环境条件、工程建设特点及项目相关要求，因地制宜地确定近零碳高速公路服

务区建设目标和降碳策略。 

4.1.2 宜统筹考虑建设与运营全过程，降低高速公路服务区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4.1.3 宜综合考虑技术与经济性，优先应用绿色建材，选用节能低碳技术、装备和工艺。 

4.1.4 应建立碳排放管理制度，开展碳排放监测，定期评估降碳效果并持续改进。 

碳排放边界与核算方法 

4.2.1 服务区运营期碳排放量核算包括服务区运营产生的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不包括服务区驶

入车辆加油、加气、充（换）电等产生的碳排放。 

4.2.2 运营期碳排放核算应包括如下内容： 

a）餐饮、锅炉等使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产生的直接碳排放； 

b）暖通空调、室内外照明、给排水系统及其他设施设备运行所消耗的外购电力和热力产生的间接

碳排放； 

c）服务区自有车辆燃油或充电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 

4.2.3 服务区运营期使用的冰箱、空调、灭火器等逸散型排放源产生的碳排放，在碳排放量核算时可

忽略。 

4.2.4 净碳排放量核算应依据国家、行业或地方政府关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碳排放核算方法或相关标

准进行核算；无核算方法或标准时，可参照附录 A进行核算。 

碳减排路径 

4.3.1 服务区碳减排宜包括技术性减排和措施性减排，碳减排路径见图 1。技术性减排是通过场地低

影响开发、建筑本体性能提升、设施设备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替代降低碳排放；措施性减排是通过对运营

期的碳排放情况进行监测核算与智能管理降低碳排放。 

 
 图1  服务区碳减排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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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服务区碳减排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规划设计阶段应充分利用场地气候环境条件，通过场

地低影响开发和建筑本体节能性能的提升，从源头降低服务区的用能需求。 

5 场地 

服务区场地布局应因地制宜，并满足如下要求： 

a）根据地形地貌灵活布置，保护场地内原有的山体形态、自然水域、湿地和植被等； 

b）合理选择和利用景观、生态绿化等措施，营造适宜的场地微气候环境； 

c）结合场地环境与气候特点，对项目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场地

布局有利于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 

服务区应利用场地竖向设计优化雨水收集，宜充分利用场地空间设置低影响开发设施，实现雨水

渗透、调节、储存和回收利用等功能，满足如下要求： 

a）人行道、室外休息区和小型车停车场等宜采用透水铺装，铺装面积比例不小于 50%； 

b）宜将建筑屋顶和路面径流雨水通过有组织的汇流与转输，经截污等预处理后引入下沉式绿地、

雨水湿地、多功能调蓄池等低影响开发设施，衔接和引导比例不少于80%。 

宜根据场地空间容量以及交通量预测情况，设置或预留充电桩（站）、换电站、加氢站等功能

区，并宜结合光伏设施设置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服务区充电桩停车位占小车停车位的比例应大于

10%，并宜按不小于 20%小车停车位比例预留安装条件。 

宜在综合考虑景观美化、功能区分隔等基础上，以缓减服务区建筑物热岛效应，调节微气候为目

标，应绿尽绿，提升服务区植物固碳增汇效能，满足如下要求： 

a）停车区及其他休息区、综合服务楼等区域宜充分考虑微气候营建，采用垂直绿化等设计，减少

太阳直接辐射、停车区散射等对休息区温度的影响； 

b）应根据服务区所在地区的气候和环境特点，选择适宜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低养护要求、安全

无害的植物，植物选择与搭配应满足不同功能区绿化要求； 

c）宜适当提高灌木、乔木等有利于土壤固碳、植物碳汇的植物比例。 

6 建筑 

建筑性能 

6.1.1 建筑布局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及可再生能源利用，宜优先考虑错列式、斜列式等布置形式。过渡

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 2次/小时的面积比例应不小于 70%。 

6.1.2 服务区建筑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自然通风，宜采用采光天窗、采光中庭、采光通风竖井、光

导管等设施。 

6.1.3 建筑体形宜规整紧凑，体形系数应符合 GB 50189的相关规定。 

6.1.4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及窗墙比应符合 GB 55015的相关规定。 

6.1.5 建筑屋面、外墙和地下室的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应不低于室内空气露点温度。 

6.1.6 建筑外窗气密性能不宜低于 GB/T 31433—2015 中 5.2.2.1 规定的 8 级，外门气密性能不宜低

于 GB/T 31433—2015 中 5.2.2.1规定的 6级。 

6.1.7 建筑幕墙的气密性不应低于 GB/T 21086—2007中 5.1.3规定的 3级。 

6.1.8 建筑外窗（包括透光幕墙）有效通风换气面积不宜小于所在房间外墙面积的 10%。 

6.1.9 外窗和遮阳装置性能选择时，宜综合考虑夏季遮阳、冬季得热以及天然采光的需求。建筑外窗

（包括透光幕墙）太阳得热系数（SHGC）值应满足 GB/T 51350 的相关规定；内区采光系数满足采光要

求的面积比例宜不小于 60%，室内主要功能空间至少 60%面积比例区域的采光照度值不低于采光要求的

小时数宜平均不少于 4h/d。 

6.1.10 气候条件适宜地区，宜采用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充分利用建筑屋顶、停车棚等场地空间，提

高服务区太阳能光伏安装容量。建筑及周边场地应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设施提供安装条件。 

建筑能效 

综合服务楼建筑能效指标宜达到表1的规定，能效指标计算应符合GB/T 51350的规定。 



JT/T XXXX.2-XXXX 

4 

表 1 建筑能效指标 

建筑综合节能率 
建筑本体节能率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温和地区 

≥60% ≥30% ≥20% 

7 设施设备 

照明 

7.1.1 主要功能房间、公共区域的照度及功率密度应满足 GB 50034规定的目标值和 GB 55015的相关

规定。 

7.1.2 设计选用的光源、镇流器的能效不应低于相应能效标准的节能评价值。 

7.1.3 照明控制应结合建筑设计特点、使用情况及天然采光状况，对不同区域进行分区、分组控制，

并宜符合如下要求： 

a）服务大厅、餐厅、超市、卫生间等人员公共活动区，根据人流量变化、室外自然光强度等情况，

采用分区、定时、照度调节等智能控制； 

b） 楼梯间、内走道等人员穿行区域，选用声控、光控、人员感应等节能照明控制； 

c） 办公场所采用手动与自动相结合方式分区、分组控制； 

d）泛光照明、停车场照明、室外休息区照明等区域，按功能需求分回路采取时控、光控等节能控

制，并接入智能照明控制系统集中控制。 

7.1.4 多功能区场所的照明，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7.1.5 照明控制应根据节假日、平日、重要活动等场景设置照明模式，若遇特殊情况可就地控制。 

7.1.6 服务区设置电动遮阳装置时，照度控制宜与其联动。 

暖通空调 

7.2.1 应根据服务区建筑功能分区、冷热负荷特点、环境条件、能源状况等，对供暖、通风和空调系

统进行方案比选、性能优化，开展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 

7.2.2 应根据建筑空间功能设置分区温度，合理降低室内过渡区空间的温度设定标准。 

7.2.3 供暖、通风和空调设备能效应满足 GB/T 51350 和 GB 55015的相关规定，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

单位风量耗功率应比 GB 50189—2015中 4.3.22 的规定值低 20%；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热

比、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应比 GB 50736—2012中 8.5.12、8.11.13规定值低

20%。 

7.2.4 应设置新风热回收系统，新风热回收装置换热性能及净化效率应满足 GB/T 51350和 GB/T 14295

的相关规定。 

7.2.5 根据服务区资源环境禀赋、建筑特点和暖通空调需求，应优先采用地热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作为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的能源供应。 

给排水 

7.3.1 应根据服务区设计规模和资源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给排水方案并进行节水设计，节水设计应

符合 GB 50555的相关规定。 

7.3.2 卫生器具和配件应符合 CJ/T 164 的相关规定。50%以上卫生器具的用水效率等级达到 1级且其

他达到 2级。 

7.3.3 绿化灌溉宜采用喷灌、微灌、渗灌等节水灌溉方式，非传统水源应用比例宜不小于 50%；宜设置

土壤湿度感应器、雨天自动关闭装置等节水控制措施。 

7.3.4 宜结合雨水综合利用设施营造室外景观水体，室外景观水体利用雨水的补水量宜大于水体蒸发

量的 60%，且采用保障水体水质的生态水处理技术。 

7.3.5 污水处理设施应根据执行的出水标准，结合气候、场地条件，优先选用运行能耗低、管理养护

简便的处理工艺。污水宜处理后回用于绿化、冲厕、路面冲洗等用途，利用率宜达到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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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 

7.4.1 变压器能效值应不低于 GB 20052 中能效标准的节能评价值；变压器长期工作负载率宜在经济

运行参数范围内，且应不大于 85%。 

7.4.2 电动机能效应符合 GB 18613 节能评价值的规定，大功率电动机应采用软启动等降低启动电流

的措施。 

7.4.3 电梯应采用配备高效电机和先进控制技术的产品，自动扶梯应具有节能拖动和节能控制装置，

并宜设置自动控制扶梯启停的感应传感器。 

7.4.4 餐厨设施应采用电气化设备或生物质燃料。 

8 能源系统 

用能规划 

8.1.1 在规划设计阶段，应对服务区周边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和资

源评估，并根据服务区设计方案、当地资源与适用条件进行统筹规划，充分考虑可再生能源利用。 

8.1.2 应根据服务区适用条件、投资规模等合理确定可再生能源利用类型、用能比例、装机容量等。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宜根据资源评估结果，按照“应装尽装”原则建设，实现资源充分利用，符合如下

要求： 

a）服务区负荷年度电力消耗总量超过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时，服务区宜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电； 

b）服务区负荷年度电力消耗总量低于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时，服务区可再生能源供电比应大于 70%，

宜达到 100%，实现自洽发电供给；并宜将剩余可再生能源转换后用于车辆充电等服务。 
注：“可再生能源供电”指服务区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供自身使用的电量占服务区用电总

量的比例。 

8.1.3 具备条件的服务区宜建设多能互补系统，多能互补系统应满足如下要求： 

a）多能互补系统兼顾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环境影响以及能量特点，全面发挥多

能互补特点，提升能源系统利用效率，增加经济效益； 

b）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系统设计优化遵循系统使用率最大化和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两个原则，设

置科学合理的系统容量，冷、热、电等能源间具有良好匹配关系，保证能源利用效率达到较高水平； 

c）多能互补系统设计充分考虑服务区能源系统运行特点，合理设置储能方式及储能容量。 

8.1.4 服务区宜根据可再生能源供电及使用情况建立微电网系统。 

8.1.5 服务区宜设置智慧能源管理控制系统，对能源供应、各用能设备能源使用等情况进行监测和优

化，并满足如下要求： 

a）宜对用电、用冷、用热、用气、用水等不同用能形式进行分类分项计量，对暖通空调设备、照

明设备、给排水设备、电气设备等不同用能设备的能耗进行重点计量； 

b）可再生能源发电情况宜采用自动实时采集方式； 

c）应根据能源管理控制系统的运行情况，对服务区用能活动进行优化和调整，从而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实现节能降碳。 

能源供应 

8.2.1 应对服务区所在地区光照资源进行调查分析，具备建设条件且经济合理时，应充分利用太阳能

资源建设光伏发电系统，并满足如下要求： 

a）太阳能光伏一体化设计的规模应根据建筑屋顶、幕墙、停车棚、边坡等可利用面积以及日照条

件、服务区用能特点等综合确定； 

b）太阳能光伏系统设计应符合 GB/T 51368 的相关规定； 

c) 太阳能光伏发电应优先服务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并网系统应符合GB/T 50865的相关规定。 

8.2.2 服务区风力资源适宜时，宜配备风力发电设施；对于监控、中低杆照明灯等小型供电设施，宜

采用风光互补供电方式。 

8.2.3 服务区用能系统结合各负荷特征需求，宜配置储能装置，满足系统稳定、能量备用、供电可靠

的需求。储能装置应符合 GB 51048相关规定，并满足如下要求： 

a）储能设备布置应遵循安全、可靠、适用的原则，便于安装、操作、检修和搬运，并宜预留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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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b）应根据服务区环境条件、储能设备性能要求确定布置形式；室外布置时应根据 GB 50016火灾危

险性的划分，合理布置储能电站，并制定防止凝露等引起事故的防范措施； 

c）可建设光（风）储充一体化微电网系统，并宜利用储电、用能设备协同控制技术，提高可再生

能源就地消纳比例； 

d）安装风光储系统时，应符合相关规范规定，并网时还应满足当地供电部门的要求。 

8.2.4 应对所在地地热源、天然水资源和气候条件等进行调查分析，具备热泵技术条件且经济合理时,

应优先采用热泵系统为建筑供冷、供热及供应生活热水，并满足如下要求： 

a）采用地表水(江、河、湖、海等)源热泵空调系统时，为保护自然环境宜采用闭式循环地源热泵

系统；如采用开式循环地源热泵系统，应通过环境测评； 

b）采用地下水源热泵空调系统时，地下水开采和回灌应执行当地水资源管理规定； 

c） 采用地表浅层地源热泵空调系统时，应根据服务区场地地质条件、建筑结构特点选择埋管形式； 

d）采用空气源热泵空调系统时，空调设备能效不应低于国家二级能效标准。 

8.2.5 热水系统宜优先选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形式，系统热源能效应符合 GB 55015 相关规

定。 

8.2.6 采用光伏及储能系统的服务区，中央空调、照明、充电桩等部分配电宜采用直流配电。 

能源服务 

8.3.1 服务区应根据车流状况合理设置充电桩（站）、换电站，符合 GB/T 39752相关规定，并满足如

下要求： 

a）充（换）电设施宜就近设置在变电所附近，并应通过当地供电公司低压报装确认； 

b）充（换）电站宜接入光储直柔系统，实现光伏直流发电、直流用电，减少电能转换环节，提高

电能使用效率； 

c）宜建设基于快速充电桩或超级充电桩的智慧快速充电系统。快速充电设备的单桩充电能力不应

低于 120kW，快速充电桩设备应能够实现信息、数据、控制能力互联，智慧快速充电系统宜具备桩间能

源自适应调整和分配能力。 

8.3.2 服务区应根据氢能源车辆发展趋势预测，合理规划设置加氢站设施，满足如下要求： 

a） 加氢站设计应符合 GB 50156和 GB/T 34584 的相关规定； 

b) 加氢站内可设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9 碳排放管理 

管理体系 

9.1.1 服务区碳排放管理应以保障使用功能为前提，以降低服务区运营能耗和碳排放为目标。 

9.1.2 应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将碳排放管理融入到服务区日常运营中。 

9.1.3 应设置碳排放管理机构，负责碳排放管理制度建设、实施及考核工作，指导近零碳高速公路服

务区建设。 

9.1.4 宜结合能源管理系统、建筑设备自控系统等智能电气化系统，建立碳排放监测管理系统平台。 

管理制度 

9.2.1 应建立低碳运营维护管理制度，包括系统运行、系统维护、系统维修和系统优化等内容。系统

设备运行和维护应有利于控制和降低碳排放，满足如下要求： 

a）应维持设备系统的高能效运行状态； 

b）宜根据季节变化及建筑使用的实际情况，细化调整系统的运行参数、工作模式、控制逻辑等。 

9.2.2 应建立碳排放相关设施设备运行情况定期巡检制度，并做好记录。 

9.2.3 应建立碳排放管理人员培训制度，对相关人员定期进行必要的专项技能培训。 

9.2.4 应建立碳减排宣传制度，适时向公众宣传展示服务区碳减排成果。 

9.2.5 服务区运营碳排放应基于监测数据进行核算；应建立碳排放核查机制，宜每年自行或委托具有

相应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开展碳排放核算核查工作，编写碳排放核查报告。 

9.2.6 应对碳排放做好监测、统计和核算数据记录，建立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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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应根据确定的碳减排目标制定碳排放管理实施方案，包括下列内容： 

a）主要技术措施和技术内容； 

b）时间进度安排； 

c）相关人员工作职责； 

d）对结果进行评价验证的方法。 

管理流程 

9.3.1 宜遵循“策划-实施运行-检查-改进”的程序开展服务区碳排放管理工作，持续改进碳排放管理

绩效。 

9.3.2 策划阶段应根据外部要求和内部条件明确服务区碳排放目标，制定管理指标和碳排放管理实施

方案。 

9.3.3 实施阶段应依托已建立的碳排放管理体系，履行碳排放管理实施方案。 

9.3.4 检查阶段应对服务区内碳排放相关设施设备的关键过程进行测量和记录，对照碳排放核查报告

评估碳排放管理目标完成情况，识别问题并明确改进方向。 

9.3.5 改进阶段应根据评估结果识别问题和改进方向，采取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进一步提高碳减排

技术措施应用水平，加快实现近零碳排放进程，并宜争取达到零碳高速公路服务区要求。零碳高速公路

服务区主要指标要求如下： 

a）电能和清洁能源使用率达到 100%； 

b）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大于自身用电量； 

c）污水清洁化处置率达到 100%； 

d）建立智慧能源管控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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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碳排放核算方法 

A.1 年度净碳排放量计算 

服务区年度净碳排放量按公式（A.1）计算。 𝐸净碳排放量 = 𝐸直接 + 𝐸间接  − 𝐸余电上网−𝐸碳汇…………………(A.1) 

式中： 𝐸净碳排放量——服务区年度净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𝐸直接——净消耗的各种化石燃料燃烧活动（餐饮、锅炉等使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𝐸间接——由于净购入电力消耗（暖通空调、室内外照明、给排水系统及其他电气设备运行耗电）造

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𝐸余电上网——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余电上网部分抵消电力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

碳（tCO2）； 𝐸碳汇——服务区由于植物绿化产生的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2 直接碳排放量计算 

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A.2）计算。 𝐸直接 = ∑ 𝐴𝐷𝑖 × 𝐸𝐹𝑖………………………………………(A.2) 

式中：     𝐴𝐷𝑖——核算报告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立方米（m
3
）或者吨（t）； 𝐸𝐹𝑖——第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立方米（tCO2/m

3
）或者吨二氧化

碳每吨（tCO2/t）； 

i ——燃烧的化石燃料类型。 

A.3 间接碳排放量计算 

由于净购入电力消耗（暖通空调、室内外照明、给排水系统及其他电气设备运行耗电）造成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按公式（A.3）计算： 𝐸间接 = 𝐴𝐷电力 × 𝐸𝐹电力………………………………………(A.3) 

式中： 𝐴𝐷电力——核算报告期内净购入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𝐸𝐹电力——服务区所在区域电网供电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

（tCO2/MWh）。 

A.4 余电上网碳排放抵消计算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余电上网部分抵消电力的碳排放量按公式（A.4）计算： 𝐸余电上网 = ∑ 𝑅𝐸𝑚 × 𝐸𝐹电力………………………………………(A.4) 

式中： 

RE——可再生能源发电余电上网部分的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m ——可再生能源类型。 

A.5 植物碳汇量计算 

服务区由于植物绿化产生的碳汇量可参考本地区林业碳汇相关标准规范进行计算，无相关标准规

范时，可按公式（A.5）计算： 𝐸碳汇 = ∑(𝑃𝑛×𝐸𝑆𝑛) 1000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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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𝑃𝑛——服务区内第n种植物数量，单位为株； 𝐸𝑆𝑛——服务区内第n种植物的碳汇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年每株； 

n——植物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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